
附件 2 

修订《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》 

的说明 

2018 年 11 月份《中国民航国内航线航班评审规则》（民

航规〔2018〕1号，以下简称《评审规则》）出台以来，对规

范航线航班审批、提升枢纽集散功能、支持北京“一市两场”

建设等起到了积极作用。为固化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在国

内航线航班经营许可方面好的经验做法，进一步激发国内市

场活力，我司在多次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拟对《评审

规则》进行修订，具体如下:  

一、 修订的必要性及原则 

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，国内航空运输发展环境受

到较大冲击，航空公司、机场等民航企业经营压力巨大，甚

至面临生存的威胁。在此背景下，为落实《中共中央 国务

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》《国

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更好服务市场主体的

实施意见》要求，充分适应民航企业发展需求，进一步深化

“放管服”改革、提升民航行业监管效能，推动构建以国内

大循环为主体、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，迫切需要对

现行《评审规则》做针对性的修订。 

此次修订的主要原则：一是坚持安全底线。航空公司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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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国内航线经营许可，其安全管理状况应符合相关规定要

求；二是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。在继续推进“国

内放开”、维护航空公司自主经营权的同时，充分发挥政府

引导作用，推动提升枢纽集散能力、构建“干支通结合”的

航线网络、打造高质量“空中快线”等；三是坚持公开公平

公正。完善工作流程、明确许可条件、设置量化指标，对行

政许可中的自由裁量权予以规范，以制度防范廉政风险。  

二、 修订的过程 

（一）2019 年 12 月 19 日，下发《关于征求<中国民航

航线航班评审规则>修订意见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19〕3351

号），面向行业广泛征求意见。 

（二）2020 年 4月，出台规范性文件《关于进一步优化

货运航线航班管理政策的通知》（民航规〔2020〕8 号），提

升航空货运能力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畅通。 

（三）2020 年 8月，下发《关于征求国内航线航班管理

政策调整意见建议的通知》（局发明电〔2020〕1845 号），征

求各地区管理局和航空公司意见，并召开两次座谈会与国

航、东航、南航等航司面对面征求意见。经民航局运通委员

会审议同意，在 2020/21 年冬春航季换季时对航线航班准入

政策进行调整。 

（四）2020 年 10 月 13 日，在国内航线航班管理培训班

上，再次集中征求各地区管理局和国航等 18 家航空公司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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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评审规则》的修订意见。 

三、 修订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固化行之有效的现行政策 

1. 按照已实施的货运航线航班优化政策，将所有货运

航线航班许可改由民航局管理，航空公司仅需一次申请即可

获得全部国内货运航线许可，同时简化航班计划程序；取消

北京两场货运航线航班安排的限制，航空公司可根据需求和

保障情况自行安排两场航班。 

 2. 按照 2020/21 年冬春航季已调整的航线航班准入政

策，取消核准航段的航班总量限制，符合条件的航空公司均

可申请新增航线经营许可或增加航班量，每家航空公司在每

条核准航段上可申请每周 14 班（如涉及机场保障资源大幅

提升等情况可特殊考虑）。 

3. 按照 2020/21 年冬春航季已调整的航线航班准入政

策，继续降低中小机场直达北上广航线的准入门槛条件。冬

春换季调整系将此类特殊登记航线管理范围由年吞吐量 200

万以下机场降至 100 万以下机场，在本次换季时已明显看到

政策对中小机场复苏的支持作用（吞吐量在 100 到 200 万间

的机场获批了 31 条通达北上广的经营许可）。考虑到支持中

小机场政策的灵活性和《评审规则》修订的长期性，拟由定

量表述调整为定性表述，改为换季时根据实际需要调整此类

特殊登记航线范围，经运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，在换季通知

等文件中明确具体要求。 

 3 



（二）调整考核指标，凸显考核导向 

1. 调整相关指标。将“公司原因征候万时率”权重由

15%提升至 30%，维持“公司原因航班不正常率” 30%的权重，

进一步凸显航空公司安全和航班正常管理成效的重要性；将

“公司原因征候万时率”的赋值区间由间隔 0.006 调整为

0.002，将“公司原因航班不正常率”赋值区间由间隔 2 调

整为 0.6，凸显航空公司间运行品质的差异度，避免航空公

司得分过于集中、难以区分。 

2. 强调考核要求。明确申请涉及北上广航线经营许可

和增加北上广航线航班量的航空公司的“五率”均要达到相

应标准，同时对“五率”积分排名后三位、且得分低于 85

分的航空公司，限制受理其本航季所有新增航线航班及加班

/临时经营申请。 

3. 明确政策导向。对地方政府协调的独家直飞航线，

豁免该航线准入的执行率及“五率”要求，同时要求执飞航

司不得随意停航，充分保障当地人民出行需求和航线网络通

达性。 

4. 改革考核依据。根据近三年（6个航季）的国内航线

航班执行情况核算出行业平均水平，提出“五率”和执行率

的标准数值，以具体分值替代以往的中位数或行业平均值，

便于让航空公司预先把握达标要求。 

5. 规范实施程序。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及监管需求，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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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执行率和“五率”数据来源、分值计算方式，进一步规范

了申诉复核程序和时限要求，并针对随意停航独飞航线、虚

报航线经营许可申请、因运营不符合要求被注销航线经营许

可等情形设定了“五率”的扣分要求，凸显考核评审的公平

性和公信力。 

（三）细化政策措施，实现精准监管 

1. 明确禁止置换航线。考虑到核准航线已取消总量限

制，直达北上广的中小机场支线亦降低了准入门槛要求，为

确保航线准入的公平性和监管措施的有效性，不再允许航空

公司通过置换的方式获得航线经营许可。 

2. 调整加班要求。根据近两年受理加班情况及公司反

馈建议，将加班执行率要求恢复至“不得连续两个月低于执

行率标准要求”。 

3. 规范临时经营。结合航空公司临时动态调整航线需

求，细化临时经营航班的条件及要求。 

4. 淡化“一市两场”差异。考虑到大兴机场大部分转

场工作已完成，北京两场货运航线航班安排的限制已取消等

情形，拟淡化“一市两场”政策上差异,遵循“同一市场”

原则实施宏观调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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